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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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發表。 

 

以下為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關於中國中煤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非經營性資金佔用及其他關聯資金往來情況匯總表的專項審計報

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 

王樹東 
 

中國 北京 

2026 年 3 月 27 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王樹東、高士崗和廖華軍；非執行董事為徐倩；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景奉儒、詹豔景和黃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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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70073531_A03号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2025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25年12月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现金

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6年3月27日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2026）

审字第70073531_A01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

要求，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后附的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中国中煤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

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之处。除了对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

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而执行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

计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2025年度报告披露使用，不适用于

其他用途。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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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续） 

 

安永华明（2026）专字第70073531_A03号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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